
「系統操作與程式設計人員」所需具備學歷、資格條件及筆試項目如下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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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教育部認可之大學(含)以上資訊相關系所畢業，或其

他科系具 2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。 

※須配合系統運作需求，執行早、中、晚班系統操作之

輪值作業。 

◎面試具以下資格尤佳： 

1.瞭解Windows、Linux等開放式系統。 

2.Java、Python等描述語言程式開發經驗。 

3.瞭解 SQL資料使用與管理。 

1.職務適性評量 

2.計算機概論

(100%) 

【備註】「工作經驗證明」(下列二者請擇一檢附)： 

(1)在職或離職證明(須自行加註工作部門及職務內容)：服務機構所開立之「在職證明」
或「離職證明」。 

(2)勞工保險或公教人員保險投保證明資料表(明細)(須自行加註工作部門及職務內容)：
請至各縣市勞保局申請「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(明細)」或以勞保局ｅ化服務
系統需自然人憑證或健保卡＋戶號下載列印「勞工保險異動查詢」；公教人員請以公
教人員保險網路作業ｅ系統下載列印「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年資紀錄表」。查詢及
下載個人投保資料(含投保單位名稱、生效日期、退保日期)。 

※上述工作經驗證明若無加註工作部門及職務內容，請自行加註說明工作部門及職務

內容。 


